
拒绝赡养再婚父亲，继子状告亲儿子
法院：酌情判决亲生子向继子补偿6万元

生产、销售假冒“3M”

“大胜”口罩150万只
7名被告人最高被判4年半，罚金120万□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张舒茜

子女不满父母再婚， 能否以此

为由， 拒绝履行赡养义务？ 近日，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

因儿子不满父亲再婚， 不履行赡养

义务， 被继子状告要求赔偿的婚姻

家庭纠纷案。

老人再婚后离世

继子与亲儿子对薄公堂

李大爷与王老太是一对再婚老

年夫妻， 两人婚前各育有一子小李

和小王， 现都已成年。

然而， 李大爷再婚却不被儿子

祝福。 因反对父亲再婚， 小李对李

大爷冷淡至极， 与王老太也是矛盾

频频， 无奈二老再婚后只能在外租

房。 小王不忍老人受苦， 于是将二

老接到自己家中一同生活。 后李大

爷罹患癌症， 王老太和小王陪伴照

料李大爷并支付了高额医疗费等，

小李仅偶尔探望， 未主动承担过分

文。

为此， 李大爷将儿子小李诉至

法院， 要求其支付医疗费及生活费

用。 不料， 李大爷医治无效去世，

案件终结。

小王与王老太一手操办了李大

爷的丧事后， 继子小王将小李诉至

法院， 要求偿还其预先垫付的医疗

费、 生活费、 丧葬费， 赔偿其因照

顾李大爷产生的误工费等合计 14

万余元。

小王诉称， 小李作为李大爷的

儿子， 具有赡养义务， 应当为父亲

养老送终， 然而小李不闻不问， 小

王为了老人着想， 只能代其承担了

儿子的责任， 依照无因管理之债要

求小李偿还上述费用。

小李辩称 ， 李大爷病前有积

蓄， 并有租金、 残疾补贴和工资等

经济来源， 日常生活简朴， 有能力

承担自身生活费及医疗开支， 其无

需承担赡养义务， 也无需小王垫付

该些费用。 至于老人的丧事， 小王

并未同其商量， 也未通知李家的亲

属参加， 小王主张的墓穴费用， 也

未实际使用， 不应由其承担。 且自

己需要抚养女儿和归还房贷， 经济

拮据， 无力承担赡养义务。 而王老

太作为李大爷的配偶， 也对其有扶

养义务。

王老太称， 李大爷的医疗费、

生活费、 丧葬费均由小王支出。 自

己疾病缠身， 医疗费支出大， 收入

不足以抚养李大爷 。 后经再三询

问， 其承认用李大爷生前积蓄支付

了部分费用。

法院：生前医疗费等开支

应主要由亲生儿子承担

法院经审理认为， 子女对父母

负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其赡养义务

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

小李作为李大爷的独生子， 是其近

亲属中唯一具有劳动能力和稳定收

入来源的人， 于法应对父亲承担起照

顾的责任， 特别是在李大爷病重期间

更应及时送医救治、 照料老人的日常

生活。 王老太作为李大爷的配偶同样

负有扶养义务， 但因年老体弱， 精力

和收入都不及小李， 因此李大爷生前

医疗费等开支理应主要由小李承担。

李大爷生前虽能以自身收入来源

负担日常开支， 但巨额医疗费透支了

有限的积蓄， 也为此一度与小李对簿

公堂。 至于小王， 其与李大爷之间未

形成抚养关系， 按照法律规定并不当

然负有支付李大爷大额医疗费用的义

务。 李大爷病后， 小王常陪同治疗并

照顾生活， 系因多年共同生活， 辅助

母亲而为之， 也是对疾病缠身的李大

爷的体恤 ， 行为本身体现了道德担

当， 并非无因管理。

结合李大爷生前的收入、 积蓄、

养老金余额， 为治疗疾病所产生的各

项开支以及丧事办理的实际情况， 王

老太的个人状况， 并考虑到小王分担

了本应由小李承担的照顾之责， 法院

酌情判决小李向小王补偿垫付的费用

6 万元。

（文中当事人均系化名）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张文姣 夏晓虹

孙静

本报讯 近日， 上海市第三

中级人民法院对假冒 “3M” 和

“大胜” 品牌口罩案作出终审裁

定， 维持一审法院判决。

2020 年 5 月起 ， 被告人赵

某、 毛某、 伏某预谋生产、 销售

假冒注册商标的口罩进行牟利，

由被告人赵某、 毛某联系被告人

金某、 胡某分别负责生产， 由被

告人伏某负责寻找销售渠道。 后

被告人赵某 、 毛某提供白板口

罩、 生产机器、 包材等， 被告人

金某、 陆某印刷、 包装假冒 “大

胜 ” 品牌口罩 ， 被告人胡某印

刷、 包装假冒 “3M” 品牌口罩，

被告人顾某负责印刷车间管理。

2020 年 9 月， 被告人赵某、

毛某经被告人伏某介绍， 以某贸

易公司的名义与他人签订购销协

议 ， 意图将 100 万只假冒 “大

胜” 口罩以 450 万元的价格进行

销售。 2020 年 9 月 17 日，公安机

关抓获被告人赵某、毛某、伏某，

从被告人赵某控制的仓库内查获

假冒 “大胜” 口罩 1235200 只，

非法经营数额为 550 余万元。

同日， 公安机关抓获被告人

胡某、 顾某， 从被告人胡某控制

的印刷厂内查获假冒 “3M” 口

罩 321000 只， 非法经营数额为

590 余万元。 2020 年 9 月 18 日，

公安机关抓获被告人金某 、 陆

某。 经鉴定， 上述查获的口罩均

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一审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

对 7 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4 年 6 个月至 1 年不等的刑期 ，

并处人民币 120 万元至 3 万元不

等的罚金。

一审判决后， 毛某、 金某不服

向上海三中院提出上诉。 毛某、 金

某及其辩护人均对原判主从犯的认

定及判处罚金的数额提出异议， 请

求二审法院依法对二人从轻、 减轻

处罚。

上海三中院审理后认为， 7 名

被告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

相同的商标， 情节特别严重， 其行

为均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 。 其

中， 毛某参与预谋生产、 销售假冒

注册商标的口罩进行牟利， 伙同联

系金某等人负责生产， 并提供白板

口罩、 生产机器、 包材等， 在共同

犯罪中起主要作用， 系主犯， 应按

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 金某

经与赵某、 毛某商议， 组织其工厂

的工人印刷、 包装假冒 “大胜” 口

罩， 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 应

当认定为主犯， 应按照其参与的全

部犯罪处罚。

在现有证据无法查实上诉人毛

某、 金某违法所得的情况下， 根据

法律规定， 罚金数额一般按照非法

经营数额的 50%以上一倍以下确

定， 原审法院鉴于本案假冒口罩未

实际销售， 在判处罚金时已予以充

分考虑， 故作出的判决并无不当。

原判综合考量毛某、 金某的犯罪事

实、 情节、 认罪悔罪态度等， 所作

出的量刑符合法律规定 ， 并无不

当， 毛某、 金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

应认定为从犯、 罚金过重及请求再

予以从轻、 减轻处罚的上诉理由及

辩护意见， 于法无据， 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毛某、金某

等 7 人犯假冒注册商标罪的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

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遂作出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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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妻两情人“海王”站上被告席
不认诈骗，坚称是“民间借贷行为”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对于吴逍硕 （化名） 而言， 11

月 10 日这一天是挺讽刺的。 当天

是他儿子的生日， 然而吴逍硕却在

这一天站上了庭审现场的被告人

席。

“两个人的事情搬到法庭上，

我觉得蛮丢人的， 盗窃罪我认， 但

诈骗罪实在没办法认。” 吴逍硕说

这话时， 显得有些不以为然。

过去几年里， 在家有妻儿的情

况下， 吴逍硕却还先后结识两名

情人 ， 上演了沪皖两地互不相交

的两段 “平行时空爱情”， 成为名

副其实的 “时间管理大师”。 东窗

事发 ， 吴逍硕在没有还款能力下

虚构公司运营 、 交赞助费 、 离婚

补偿等事实骗取情人钱款的行径

也由此暴露 。 近日 ， 徐汇区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 法院

将择期宣判。

一场从网游开启的

“畸形爱恋”

2019 年 12 月， 因疫情关系闲

在家中的潘巧巧 （化名） 一时兴起

玩起了一款网游， 游戏里， 一名男

性玩家向她报以关怀， 这个人正是

吴逍硕。 用吴逍硕的话， 彼时潘巧

巧由于技艺欠佳， 其他游戏玩家都

笑话她 ， “最初我也没有多的想

法， 就是玩家之间的交流。” 然而

就是这么一来二去 ， 两人好感倍

增 ， 一路从网游发展成网友 ， 从

线上约到了线下 。 仅仅一个半月

之后 ， 双方便确定了男女朋友关

系。

“他和我说自己是离异人士，

本身是开公司的， 为此还以公司运

营为由向我借了不少钱。” 坠入爱

河的潘巧巧选择了无条件相信对

方。 根据潘巧巧的说法， 到去年 5

月， 双方就已经开启了 “半同居”

模式。 所谓 “半同居”， 就是吴逍

硕来上海的时候在潘巧巧家会住上

半个月 ， 然后再回合肥住上半个

月。 潘巧巧说，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

到今年清明节前后， 吴逍硕也一再

许诺会和自己结婚。

但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在两

人的交往中， 潘巧巧时不时会留意

到， 一名叫 “刘文霜” （化名） 的

女子常常会给吴逍硕打来电话。 而

事实上， 这个人正是他早前在安徽

结识的情人， 在与潘巧巧保持男女

关系的这一年多时间里， 吴逍硕并

没有和刘文霜断了联系。 更让人咋

舌的是， 彼时， 吴逍硕怀有二胎的

妻子正在待产阶段。

眼看着人财两空， 陷入双重打

击的潘巧巧选择了报警。

“借来的钱”供养妻子

和老情人

当天法庭调查阶段， 公诉机关

宣读了起诉书， 指控被告人吴逍硕

结识被害人潘女士后， 隐瞒自己并

未离婚以及另有情人的真相， 虚假

许诺会和潘女士结婚以骗取对方信

任。 2020 年 2 月至今年 2 月 ， 吴

逍硕在没有还款能力的情况下先后

虚构公司运营、 交赞助费、 离婚补

偿等事实， 以借款为名从潘女士处

骗得钱款 36 万余元 。 2020 年 11

月 1 日和 12 月 7 日， 吴逍硕在未

经潘女士同意的情况下， 以使用潘

女士手机先后向自己转账的方式窃

取钱款 4 万余元。

“盗窃罪我认， 诈骗罪不认！”

对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与罪名， 吴

逍硕当庭表示不予认同。

“你向潘女士要钱说支付你妻

子离婚补偿款， 那你到底有没有离

婚？” “你说你母亲出车祸治疗需

要钱， 你母亲到底有没有出车祸？”

面对法官的接连讯问， 吴逍硕都是

以 “没有” 回答。

与此同时， 吴逍硕也在庭上承

认， 自己曾经有过离婚的念头， 但

得知妻子怀了二胎后就放弃了。 并

且当初从潘女士处骗来的离婚补偿

金等钱款， 实际上有一部分都成了

给妻子和另一情人刘女士的生活

费。

法庭辩论阶段， 辩护

人为其做无罪辩护

法庭辩论阶段， 辩护人为吴逍

硕做了无罪辩护。 “在案证据显示

吴逍硕曾跟妻子提出过离婚， 但妻

子没有同意， 说明他在跟潘女士交

往过程中， 确实有想和妻子离婚和

潘女士结婚的打算， 因此吴逍硕主

观上没有欺骗的故意。” 辩护人提

出， 本案是由感情纠纷所产生的经

济纠纷， 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刑事案

件进行追究。

关于诈骗罪， 辩护人认为， 吴

逍硕没有主观上非法占有的故意，

吴逍硕与潘女士以男女朋友生活、

工作在一起， 彼此财务往来、 生活

开支相互交融符合常理， 因此， 吴

的行为属民事借贷而非诈骗。 而关

于盗窃罪， 辩护人提出吴与潘女士

互设了手机识别指纹 、 支付密码

等， 即意味着潘女士默许吴使用其

手机， 在民事上赋予吴逍硕转移款项

的权利 ， 因此认定盗窃不具备合理

性。

面对辩护人的无罪辩护， 公诉人

指出想要离婚和已经离婚是两个概

念， 两人相识时吴逍硕称其已离婚，

潘女士几次借钱给吴逍硕均发生在潘

女士不知吴逍硕尚未离婚的阶段， 因

此潘女士一直以为吴早已离婚， 她正

是基于这样一种错误认识， 才与吴交

往， 并处分自己的财产， 多次借钱给

吴。 因此吴逍硕的行为符合虚构事

实、 隐瞒真相的诈骗罪构成要件。 同

时， 公诉人认为， 吴未经允许使用潘

女士手机将其账户内钱款三次秘密转

账的行为属于秘密窃取， 其行为构成

盗窃罪。

“在民警和法官的普法下， 盗窃

罪我认， 但诈骗罪实在没办法认， 我

还款意识肯定是非常明显的， 请求法

官多审核些我与潘女士的聊天记录，

从轻量刑。” 最后陈述阶段， 吴逍硕

仍坚持认为仅是普通的民间借贷行

为。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七条

规定， 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

的， 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

的父母， 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

养费的权利。 成年子女， 包括受

继父母抚养教育的继子女。 子女

的赡养义务不受父母婚姻关系变

化的影响， 无论父母是否离婚、

再婚， 子女的赡养义务均不因此

而消除。 赡养人不仅应当为老年人

提供物质和经济供养、 生活照料，

还应当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和情

感慰藉。

孝老敬老表达了子女对父母感

激敬爱的情感，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内容。 作为子女， 应孝

敬父母， 关注父母精神世界， 让父

母度过幸福安康的晚年。

法官说法>>>

赡养义务不受父母婚姻关系影响


